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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源”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申请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以及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挂牌的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查，

并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

《关于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针对《反馈意见》中需要律师说明的有

关问题出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

法律意见书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如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正  文 

第一部分 公司特殊问题 

一、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公司历次增资、股权转让等股本变化情况

及履行的内部决议、外部审批程序，并就公司历次的增资、股权转让等是否依

法履行必要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有无纠纷及潜在纠纷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历次增资、股权转让的工商资料，自生物源有限设立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共进行了四次增资、四次股权转让，履行程序

情况如下： 

（一）增资 

1、2003年 10月，第一次增资 

（1）2003 年 7 月 10 日，生物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的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增加为 100.00 万港元。 

（2）2003 年 9 月 11 日，深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向公司下发了《关于

“深圳市生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购、企业性质变更的批复》（编号：

深外经贸资复[2003]3165 号），同意公司的投资总额增加为 100.00 万港元，注

册资本增加为 100.00 万港元。 

（3）2003 年 9 月 12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向公司下发了外经贸粤深外资证

字[2003]104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4）2003年 10 月 24日，生物源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换发后的注

册号为“企独粤深总字第 311802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 2004年 12月 29日，深圳市财安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财安（2004）

验外字第 018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04 年 12 月 29 日止，生物源有

限已收到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港币 53.00 万元，

均以货币出资，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为港币 100.00万元。 

本次变更后，生物源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港元） 股权比例（%） 

1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1,0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 

2、2011年 7月，第二次增资 

（1）2011 年 4 月 25 日，生物源有限召开董事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增

资 200.00 万港币，分别以未分配利润增加注册资本 59.50 万港币和境外转入

140.50万港币转增。 

（2）2011 年 6 月 22 日，生物源有限通过决议，同意对公司的注册资本进

行修改：投资总额 100.00 万元港币修改为投资总额 300.00万港币，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港币修改为投资总额 300.00 万港币，公司增资前注册资本 100.00

万港币已缴足，此次增资的 200.00万元港币的出资方式分别为：1、以生物源有

限截止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务报表中未分配利润按缴款当日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基准汇率结算，转增注册资本 59.50万元港元；2、余下的注册资本 140.50

万元港元由境外转入资金转增，增资部分首期 20.00%在变更营业执照登记前投

入，其余在变更登记后两年内投入。 

（3）2011年 6 月 29日，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向公司下发了编号为“深

外资南复[2011]0365 号”的《关于外资企业“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增资的批复》，同意公司投资总额由 100.00 万港元增至 300.00 万港元；注

册资本自 100.00万港元增至 300.00万港元。本次增资中的 59.50万港元以未分

配利润转增，其余 140.50 万港元以现金方式出资。 

（4）2011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向公司下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5）2011 年 7 月 26 日，深圳飞扬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深飞

扬验字[2011]第 66 号”《验资报告书》：截至 2011 年 7 月 21 日止，生物源有

限已将未分配利润中 492,779.00元，提取港币 595,000.00元用于转增资本，截

止 2011 年 7 月 21 日，生物源有限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港币 300.00 万元，累计

实收资本为港币 159.50 万元。 

（6）2011年 7 月 27日，生物源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换发后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7）2012 年 2 月 15 日，深圳飞扬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人）出具“深

飞扬验字[2012]第 06 号”《验资报告书》：截止 2012年 2月 7日，生物源有限



已收到股东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缴纳的第二期新增注册资本港币

140.50万元整，变更后的实收资本为港币 300.00 万元。 

（8）2012年 2 月 16日，生物源有限完成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生物源有限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本次变更后，生物源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港元） 股权比例（%） 

1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3,000,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0.00 100.00 

3、2016年 4月，第三次增资 

（1）2016 年 4 月 13 日，生物源有限作出决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中的注

册资本，将生物源有限的注册资本总额由 270.00万元增加至 450.00 万元，新增

的 180.00万元由公司截止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的财务报表中未分配利润中人

民币 180.00万元整转增注册资本。 

（2）2016 年 4 月 18 日，公司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2016]

第 84220513 号《变更（备案）通知书》。 

（3）2016 年 8 月 16 日，深圳鹏诚会计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深圳诚

验字[2016]02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4月 18日，生物源有限已将未

分配利润中的 180.00 万元用于转增资本，截止 2016 年 4 月 18 日，生物源有限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450.00万元，累计实收资本为 45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生物源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州万生源 450.00 100.00 

合计 450.00 100.00 

4、2016年 5月，第四次增资 

（1）2016年 5 月 29日，生物源有限作出变更决定，同意注册资本由 450.00

万元增加至 500.00 万元，由胡文锋、周海泳分别以 225.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25.00万元，其中 50.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400.00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2）2016 年 5 月 30 日，生物源有限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

[2016]第 84388372 号《变更（备案）通知书》。 



（3）2016 年 8 月 16 日，深圳鹏诚会计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深圳诚

验字[2016]024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7月 27日，生物源有限已收到

胡文锋和周海泳各自以货币缴纳的注册资本 25.00万元，合计 5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生物源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州万生源 450.00 90.00 

2 周海泳 25.00 5.00 

3 胡文锋 25.00 5.00 

合计 500.00 100.00 

（二）股权转让情况 

1、2001年 3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1）2001年 2 月 8日，生物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陈明

静将其持有的生物源有限 3%的股权转让给詹宋伟；同意股东张晓群将其持有的

公司 19%的股权转让给詹宋伟；同意股东胡文锋将其持有的公司 18%的股权转让

给詹宋伟。 

（2）2001年 2 月 8日，张晓群、胡文锋、陈明静与詹宋伟签署《出资转让

合同》，合同约定张晓群、胡文锋、陈明静将其各自持有的公司 19%、18%、3%

的出资分别以人民币 9.50万元、9.00万元、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詹宋伟。 

（3）2001年 3 月 5日，深圳市南山区公证处出具了“（2001）深南蛇内经

字第 360 号”《公证书》，对本次股权转让进行公证。 

（4）2001年 3 月 13日，生物源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完成后，生物源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张晓群 15.00 30.00 

2 胡文锋 15.00 30.00 

3 詹宋伟 20.00 40.00 

合计 50.00 100.00 

2、2003年 10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1）2003 年 7 月 10 日，生物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生物源

有限的股东胡文锋、詹宋伟和张晓群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30.00%、40.00%和 30.00%



的股权以人民币 1.50 万元、2 万元和 1.50 万元转让给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2）2003年 7 月 25日，胡文锋、詹宋伟、张晓群与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签署《深圳市生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胡文

锋、詹宋伟、张晓群分别将其持有公司 30.00%、40.00%和 30.00%的股权以人民

币 1.50 万元、2.00 万元和 1.50万元转让给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3）2003 年 8 月 12 日，深圳市公证处公证出具“（2003）深证内陆字第

6294号”《公证书》，对本次股权转让进行公证。 

（4）2003 年 9 月 11 日，深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向公司下发了编号为

“深外经贸资复[2003]3165 号”《关于“深圳市生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并购、企业性质变更的批复》，同意公司原股东胡文锋、詹宋伟、张晓群将其

在公司持有的全部 100.00%股权转让给（英属维尔京群岛）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公司的性质变更为外资企业；同意公司的投资总额增加为 100.00 万港

元，注册资本增加为 100.00万港元。。 

（5）2003 年 9 月 12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向公司下发了外经贸粤深外资证

字[2003]104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6）2003年 10 月 24日，生物源有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换发后的注

册号为“企独粤深总字第 311802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生物源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港元） 股权比例（%） 

1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1,00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 

3、2014年 4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1）2014 年 3 月 11 日，深圳市鹏胜星辉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深鹏胜评

估报字 2014-A-04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日，生物源有限 100.00%股权权益价值为 6,051,439.00元。 

（2）2014年 3 月 31日，生物源有限通过董事会决议，同意转让方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将其在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00.00%的股权以

人民币 605.00 万元转让给受让方苏州万生源；转让完成后，公司由外商独资企



业变更为内资企业（法人独资）。 

（3）2014 年 3 月 20 日，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与苏州万生源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将其持有公司

100.00%的股权以人民币 605.00万元转让给苏州万生源。 

（4）2014 年 3 月 25 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公证处出具“（2014）深南证

字第 5254 号”《公证书》，对本次股权转让进行公证。 

（5）2014 年 3 月 31 日，深圳市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向公司下发了《关于外

资企业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投资者股权变更和公司性质变更的批复》

（编号：深外资南复[2014]149号），同意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将其

持有的公司 100.00%股权以 605.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苏州万生源。 

（6）2014年 4 月 8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换发后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后，生物源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州万生源 270.00 100.00 

合计 270.00 100.00 

4、2016年 7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1）2016 年 7 月 11 日，生物源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胡文

锋将其持有的公司 3.00%的股权（15.00万元出资额）按人民币 135.00万元价格

转让给曹永长；同意股东周海泳将其持有的公司 3.00%的股权（15.00 万元出资

额）按人民币 135.00 万元价格转让给曹永长，将其持有的公司 2.00%的股权

（10.00 万元出资额）按人民币 90.00万元价格转让给崔静波；其余股东均同意

放弃优先购买权；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2016 年 7 月 13 日，公司股东胡文锋、周海泳与股权受让方曹永长、

崔静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胡文锋将其持有的公司 3.00%的股权（15.00 万

元出资额）按人民币 135.00 万元价格转让给曹永长；周海泳将其持有的公司

3.00%的股权（15.00 万元出资额）按人民币 135.00万元价格转让给曹永长，将

其持有的公司 2.00%的股权（10.00 万元出资额）按人民币 90.00 万元价格转让

给崔静波。本次股权转让已经深圳市南山区公证处公证。 



（3）2016 年 7 月 29 日，公司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2016]

第 84619652 号《变更（备案通知书）》。 

（4）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原因为新增股东曹永长与崔静波具有相关的行业

背景，二者成为公司的股东后，能为公司业务带来进一步的发展，考虑到以上因

素，胡文锋与周海泳将其持有的生物源有限股权低价转让给曹永长与崔静波。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苏州万生源 450.00 90.00 

2 曹永长 30.00 6.00 

3 胡文锋 10.00 2.00 

4 崔静波 10.00 2.00 

合计 500.00 100.00 

（三）改制情况 

根据公司陈述并经查验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其整体改制变更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的相关会议文件，公司以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变更方式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已

履行以下程序： 

1、2016年 9月 12日，天职国际出具天职业字[2016]15861号《审计报告》，

生物源有限在审计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 15,831,214.68

元。 

2、2016年 9月 13日，沃克森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1165 号《评估

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7 月 31 日，生物源有限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724.74万元。 

3、2016 年 9 月 14 日，生物源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为“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4、2016 年 9 月 14 日，全体发起人签署《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约定了公司名称、组织

形式、住所、设立方式、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本)、股份、出资、组织结构、

公司筹办、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发起人的陈述和保证、不可抗力、违约责任、

争议解决等内容。 



5、2016 年 9 月 30 日，生物源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实际出席会议或委托

授权代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数 1,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数的

100.00%。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为生物源生物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生物源有限

变更为生物源，以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15,831,214.68 元为基

数，按照 1：0.6317 的比例将其中 10,000,000.00 元折为生物源的股本，其余

5,831,214.68 元作为资本公积，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并通过《生物源生物技

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6、2016年 10月 31日，天职国际出具天职业字[2016]16376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生物源（筹）已收到全体股东以其拥有的生物源有限

净资产折合的股本壹仟万元整。 

7、2016年 10月 24日，生物源获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230388117 的《营业执照》。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存在以下情况： 

1、生物源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信息存在错误。工商登记信息显

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生物源有限的持股情况为股东张晓群出资额 15 万，

出资比例 35%；股东胡文锋出资额 15 万，出资比例 35%；詹宋伟出资额 20 万，

出资比例 30%。实际应是：股东张晓群出资额为 15万，出资比例为 30%；股东胡

文锋出资额为 15万，出资比例为 30%；詹宋伟出资额为 20万，出资比例为 40%。 

2、生物源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未经评估，且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公司注

册资本，存在法律瑕疵。根据《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2003 年 4

月 12日起施行，已失效)第八条的规定“并购当事人应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

的股权价值或拟出售资产的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并购当事人可以

约定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应采用国际通行的评估方

法。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导致以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股权变更或国有资产

产权转移时，应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评估，确定交易价格。禁止以

明显低于评估结果的价格转让股权或出售资产，变相向境外转移资本。” 

3、生物源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由于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已注销其银行账户，苏州万生源未支付完毕生物源有限此



次股权转让价款。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正在办理银行开户事项。 

关于工商登记信息的不一致，该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股东已出具了《关于股权

转让的说明及承诺》，说明了本次股权转让的真实情况及导致工商登记信息与实

际情况不一致的原因。同时，相关股东均承诺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发生任何争议。 

关于生物源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未经评估，且转让价格低于注册资本的法律

瑕疵。（1）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股东出具书面说明及承诺，说明本次股权转让

价格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原因系公司当时处于业务发展的瓶颈期，为求公司未来

更好发展，公司股东詹宋伟、胡文锋、张晓群将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并承诺如有关税务主管机关认定上述股权转让价格明显偏

低,要求公司补缴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相关税款，其将承担补缴的上述税款及

由此产生的其他相关费用，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其将补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2）本次股权转让以及公司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已履行相关内部程序且经深圳

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准，并取得了深圳市人民政府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关于生物源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的股权款未支付完毕的问题。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已出具承诺：“1、导致苏州万生源未能按时支付股权转让

款的原因在本公司，本公司不会对苏州万生源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予以追

究；2、本公司将尽快办理完公司账户开立事宜，并在办理完毕开户事宜后 90

个工作日内通知万生源付清剩余股权转让款。”苏州万生源已出具承诺：“待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开户事宜完成后，本公司将在 90 个工作日内向

BIOFORTE (HOLDINGS) LIMITED 付清剩余股权转让款。若本公司未按前述承诺支

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由此引发的不利后果由本公司承担。”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历次增资、股权转让、改制均履行了股东会等

相关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不一致

的事实已经相关股东确认，并承诺不会因此发生纠纷；生物源有限第二次股权转

让虽未经评估且转让价格偏低，但已获得相关股东的书面说明和承诺并经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的批准；关于生物源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毕事宜，股权转

让当事方已出具承诺，说明了股权转让款未支付完毕的原因，双方不会因此发生



纠纷。因此，公司的历次增资、股权转让、改制均依法履行了必要程序，除前述

法律瑕疵之外其他程序均合法合规，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二、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2）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若存在，

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风险控制

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3）公司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

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回复意见】 

（一）公司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营权，

并对公司业务资质的齐备性、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开发、销售猪饲料原料和预

混料、调配饲料的酸化剂、甜味剂、调味剂、添加剂、提供相关技术咨询；经营

进出口业务。生产猪饲料原料和预混料、调配饲料的酸化剂、甜味剂、调味剂、

添加剂。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主营业务为：功能性酸度调节剂、微生态制剂等

生物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不存在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

例》等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从第三方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取得的业务资质情况具体如下：  

1、生产经营资质 

编

号 

证书类

型 

产品

类别 
产品品种 

证书编

号 
有效期限 

发证

机关 

1 

饲料添

加剂生

产许可

证 

饲料

添加

剂 

氯化钙*** 

粤饲添

（2015）

T02004 

2016.3.10 

-- 

2020.11.12 

广东

省农

业局 



编

号 

证书类

型 

产品

类别 
产品品种 

证书编

号 
有效期限 

发证

机关 

2 

饲料添

加剂生

产许可

证 

混合

型饲

料添

加剂 

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杆

菌+植物乳杆菌+酿酒酵

母；液态（甲酸+乳酸+柠

檬酸+嗜酸乳杆菌）；（乳

酸+富马酸+柠檬酸+磷酸

+苯甲酸）；（乳酸+柠檬

酸+磷酸+丙酸+丙酸钠）；

（丙酸+丙酸钠+乳酸+富

马酸+柠檬酸）：液态嗜

酸乳杆菌；液态（枯草芽

孢杆菌嗜酸乳杆菌）；液

态（枯草芽孢杆菌+嗜酸

乳杆菌+酿酒酵母）***； 

粤饲添

（2015）

H02007 

2015.11.13 

-- 

2020.11.12 

广东

省农

业局 

3 

 

 

 

饲料添

加剂生

产许可

证 

 

 

 

混合

型饲

料添

加剂 

磷酸；嗜酸乳杆菌；（甲

酸+甲酸钙）；（丙酸+丙

酸钠）；（枯草芽孢杆菌

+嗜酸乳杆菌）；（植物

乳杆菌+酿酒酵母）；（糖

精钠+谷氨酸钠）；（糖

精钠+新甲基橙皮苷二氢

查耳酮）；（乳酸+柠檬

酸+磷酸）；（柠檬酸+乳

酸+富马酸）；液态（乳

酸+柠檬酸+甲酸）；（甲

酸钠+丙酸+山梨酸钠）

*** 

粤饲添

（2015）

H02007 

2015.11.13 

-- 

2020.11.12 

广东

省农

业局 



编

号 

证书类

型 

产品

类别 
产品品种 

证书编

号 
有效期限 

发证

机关 

4 

 

添加剂

生产许

可证 

 

混合

型饲

料添

加剂 

液态（丙酸钠+丙酸+氯化

镁）；液态（枯草芽孢杆

菌+嗜酸乳杆菌+酿酒酵

母）；（酿酒酵母+植物

乳杆菌+枯草芽孢杆菌）；

（糖精钠+谷氨酸钠+饲

用香味物质）；（乳酸+

柠檬酸+富马酸+苯甲

酸）；（富马酸+柠檬酸+

乳酸+磷酸）；液态（丙

酸钠+丙酸+山梨酸钾+氯

化镁）*** 

粤饲添

（2015）

H02007 

2015.11.13 

-- 

2020.11.12 

广东

省农

业局 

5 

添加剂

生产许

可证 

混合

型饲

料添

加剂 

液态（枯草芽孢杆菌+嗜

酸乳杆菌+酿酒酵母）；

（枯草芽孢杆菌+嗜酸乳

杆菌+米曲霉母）；（嗜

酸乳杆菌+饲用香味物

质）；（磷酸+乳酸+柠檬

酸+富马酸+甲酸钙+山梨

酸）；（乳酸+柠檬酸+富

马酸+饲用香味物质）；

（嗜酸乳杆菌+乳酸+柠

檬酸+富马酸+饲用香味

物质）*** 

粤饲添

（2015）

H02007 

2015.11.13 

-- 

2020.11.12 

广东

省农

业局 

2、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 

序

号 
产品名称 商品名称 标准编号 产品批准文号 核发日期 有效期 

1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液态复合酸度

调节剂 

维康得乐 
Q/SWY 

023-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0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2 混合型饲料添加 康乐酸 Q/SWY 粤饲添字（2016） 2016.01.15 不设定



序

号 
产品名称 商品名称 标准编号 产品批准文号 核发日期 有效期 

剂 复合酸度调节

剂 

001-2015 102031 有效期 

3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酸度调节

剂 

康乐酸 

Ⅱ 

Q/SWY 

001-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2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4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酸度调节

剂 

吉乐酸 
Q/SWY 

033-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3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5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酸度调节

剂 

康乐酸 08 
Q/SWY 

005-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4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6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液态复合防霉

剂 

霉敏特Ⅱ 
Q/SWY 

027-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5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7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微生物 
利源 

Q/SWY 

024-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7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8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微生物 
肠泰乐 

Q/SWY 

024-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8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9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液态酸度调节

剂和微生物 

乳康酸Ⅲ 
Q/SWY 

031-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39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10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液态嗜酸乳杆

菌 

莱克怡克 
Q/SWY 

025-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40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11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调味剂 
索巴甜 

Q/SWY 

028-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41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12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嗜酸乳杆菌 
源生素 

Q/SWY 

024-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42 
2016.01.15 

不设定

有效期 

13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液态嗜酸乳杆

菌 

怡可 
Q/SWY 

019-2015 

粤饲添字（2016）

102043 
2016.03.01 

不设定

有效期 

14 混合型饲料添加 乳康酸 Q/SWY 粤饲添字（2016） 2016.07.08 不设定



序

号 
产品名称 商品名称 标准编号 产品批准文号 核发日期 有效期 

剂 复合酸度调节

剂 

013-2015 102044 有效期 

15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酸度调节

剂 

康乐酸Ⅴ 
Q/SWY 

007-2016 

粤饲添字（2016）

102045 
2016.07.08 

不设定

有效期 

16 

混合型饲料添加

剂 复合酸度调节

剂 

乳康酸Ⅱ 
Q/SWY 

007-2016 

粤饲添字（2016）

102046 
2016.08.24 

不设定

有效期 

3、其他资质证书 

序

号 

持

有

人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生

物

源

有

限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GB/T19001-2008 

idt 

ISO9001:2008

标准 

11616Q10048R0S 
北京华思联认

证中心 

 

2016.04.22 

 

2018.09.15 

2 

生

物

源

有

限 

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GB/T22000-2006

/ISO 

22000:2005 

116FSMS1600022 
北京华思联认

证中心 

 

2016.04.22 

 

2019.04.21 

3 

生

物

源

有

限 

FAMI-QS Code FAM-1058 

HSL 

CERTIFICATIO

N SERVICE 

2016.04.22 2019.04.21 

4 

生

物

源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01592248 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机

关 

2017.01.12 
未设定有效

期 



序

号 

持

有

人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5 

生

物

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报关单位注

册登记证书 

4403140049 
中华人民共和

国深圳海关 
2017.01.10 长期有效 

6 

生

物

源

有

限 

安全生产标准化

三级企业（轻工

其他） 

粤 AQBQTⅢ

201502194 

深圳市生产与

安全文化协会 

 

2015.02.13 

 

2018年 2月 

7 

生

物

源

有

限 

自理报检单位备

案登记证明书 
4701001398 

中华人民共和

国深圳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 

2014.04.16 有效期五年 

8 

生

物

源

有

限 

深圳市创新型中

小微企业备案确

认证书 

SZSME2014I1020

066 

深圳市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 

2014.03.05 

 
有效期三年 

9 

生

物

源

有

限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 
GR201444200497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深

圳市财政委员

会、深圳市国

家税务局、深

圳市地方税务

局 

2014.07.24 有效期三年 

1

0 

生

物

源 

深圳市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SZ2016737 

深圳市科技创

新委员会、深

圳市财政委员

会 

2016.12.20 有效期三年 

根据公司出具的声明，公司自设立以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未发生因未取得

生产经营所需的相关资质或不符合生产经营条件而被主管行政机关处罚的情形。 



根据公司所在地主管工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检验

检疫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最近三年生产经营活动中未发生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亦未因上述行为而受到过行政机关的处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公司

无需取得特许经营权，公司业务资质齐备、从事的业务合法合规。  

（二）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经营范围、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 

若存在，请核查公司的规范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公司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相应 风

险控制措施，并对其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发表意见。 

1、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本所律师对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平台（http://gsxt.saic.gov.cn/）的查询以及税务、深圳市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公司报告期内依法经营、不存在超越资

质、经营范围的情况，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子公司。  

2、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为在当期的全部业务收

入的占比均超过 99.00%。公司在核定的经营范围内，通过取得相应资质、许可

开展经营业务活动。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主营业务与经营范围相一致，不

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或使用过期资质的情况，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  

（三）公司相关资质将到期的情况，续期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

险，若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请核查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持有的上述资质证书均通过合法程序申请取得，已到

期的资质证书已经办理续期，取得了新的证书，即将到期的资质证书已向相关部

门递交复审材料，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SZ2013382）已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到期，现公司已重新获得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SZ2016737）。 

2、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备案确认证书（证书编号：

SZSME2014I1020066），将于 2017 年 3 月 4 日到期，公司已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向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递交了复审材料，等待审核。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申请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下，公司所持上述经营资质无法续期的风险较小，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重

大影响。 

三、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1）公司采取的质量标准；（2）

公司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3）公司所有产品是否需要并经过检

验检疫部门认证。 

    【回复意见】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的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饲料添加剂批准文号、企业

标准文件；查阅了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广东省企业产品标准备案通

知》；对公司技术副总监进行了访谈；查阅了《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强制性产

品认证制度》、《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资料。 

（一）公司采取的质量标准 

公司目前执行的质量标准为经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的企业标准。具体

情况如下：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备案号 备案单位 

1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液态复

合酸度调节剂Ⅱ 
Q/SWY 023-2015 

QB/440000 65 

21802-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2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复合酸

度调节剂 
Q/SWY 001-2015 

QB/440000 65 

21137-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3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复合酸

度调节剂Ⅳ 
Q/SWY 033-2015 

QB/440000 65 

21756-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4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复合酸

度调节剂Ⅱ 
Q/SWY 005-2015 

QB/440000 65 

21140-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5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液态复

合防霉剂 
Q/SWY 027-2015 

QB/440000 65 

21801-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6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微生物 Q/SWY 024-2015 
QB/440000 65 

21610-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7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液态酸

度调节剂和微生物 
Q/SWY 031-2015 

QB/440000 65 

21803-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8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液态微

生物 
Q/SWY 025-2015 

QB/440000 65 

21609-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9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复合调

味剂 
Q/SWY 028-2015 

QB/440000 65 

21555-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10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液态嗜

酸乳杆菌 
Q/SWY 019-2015 

QB/440000 65 

22861-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11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复合酸

度调节剂 
Q/SWY 007-2016 

QB/440000 65 

24016-2016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12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复合酸

度调节剂Ⅵ 
Q/SWY 013-2015 

QB/440000 65 

21947-2015 

广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二）公司的质量标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第六条的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企业的产品

标准须报当地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已有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

企业内部适用。” 

根据《企业产品标准管理规定》的第三条规定：“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产品标准，作为生产和贸易的依

据。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产品标准。” 

第四条规定：“企业是企业产品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主体，应当对其产品标准

的内容及实施后果承担责任。”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公司产品无

需取得 3C认证。 

经核查，公司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公司根据自

身产品情况制定了企业产品标准，作为生产和销售的依据。公司制定的企业标准

均取得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出具的备案证明文件。 

2016 年 11月 11 日，公司取得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深

市监信证[2016]2468 号”《复函》，证明公司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没有违反市场和质量（包括工商、质量监督、知识产权、食品药品、医

疗器械、化妆品和价格检查等）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三）公司所有产品是否需要并经过检验检疫部门认证 

根据《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的第三十条规定：

“国家质检总局对出口饲料的出口生产企业实施注册登记制度，出口饲料应当来



自注册登记的出口生产企业。” 

2014 年 11 月 11 日，生物源有限取得中国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颁

发的《出口饲料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证》。 

2016 年 12月 22 日，公司已取得权属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口饲料生产、

加工、存放企业检验检疫注册登记证》。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已取得深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深检字

[2017]8 号”《无违法违规证明的函》，证明：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日，公司无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公司工作人员的介绍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产品如涉及进出口业

务，则该类产品需要经过检验检疫部门的认证。 

2014 年度，生物源有限外销乳康酸 3000 千克，实现外销收入 2.63 万元，

合同编号：CR140261。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境货物换证凭条》，该批次产品经深

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合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要求制

定了企业标准；公司制定的企业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企业

产品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取得进出口业务相关资质，涉及

出口的产品已经过相关检验检疫部门的认证。 

四、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程序的履行及

规范情况。 

【回复意见】 

本所律师查阅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及股东大会会议

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等相关文件；查阅了与关联方之间的合同记账凭证。情况

如下： 

1、有限公司阶段，公司未在《公司章程》中针对与关联公司发生的交易行

为制定特定的决策程序，存在不规范的现象。 

2、2016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发起人会议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对报告期内



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追认，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进行追

溯确认的议案》，一致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合理和正

常商业交易的条件和原则进行，不存在任何通过关联交易谋求特殊利益的行为，

不存在任何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3、股份公司成立后，股份公司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投

资管理办法》、《对外投担保管理办法》等公司制度中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类

型、关联方的回避措施、关联交易的披露等事宜进行了严格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对于关联交易行为并没有制定特别的

决策程序，存在不规范现象。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

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执行。 

五、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从事相同或相

似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判断依据是否合理； 

（2）同业竞争规范措施是否充分、合理，是否有效执行，是否影响公司经

营。 

【回复意见】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从事相同或

相似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判断依据是否合理。 

依据实际控制人的说明并经本所核查，公司控股股东为苏州万生源，实际控

制人为胡文锋先生。胡文锋先生持有苏州万生源 53.00%的股权，控股苏州万生

源。除此之外，不存在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经查阅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苏州万生源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以及访谈实际

控制人胡文锋，公司与苏州万生源业务情况对比如下： 

 生物源 苏州万生源 

经营范围 开发、销售猪饲料原料和预混料、 研发：生物制品；研发、销售：预包装



调配饲料的酸化剂、甜味剂、调味

剂、添加剂、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经营进出口业务。生产猪饲料原料

和预混料、调配饲料的酸化剂、甜

味剂、调味剂、添加剂。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研发、销售：除臭

剂，并提供相关技术及配套服务；从事

相关商品的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上述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

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营业务 

功能性酸度调节剂、微生态制剂等

生物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 

经访谈实际控制人胡文锋，与公司及苏州万生源工作主管人员交谈，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不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及苏州万生源已分别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书面承诺文件。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苏州万生源不存在同业竞争，判断依据具有合理

性。 

（二）同业竞争规范措施是否充分、合理，是否有效执行，是否影响公司

经营。 

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

展，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1、公司在《公司章程》及其他制度文件中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中，《公司

章程》规定：董事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本

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董事违反本

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实际控制人胡文锋先生已于 2016年 10月 19日出具《承诺函》，承诺：

“（1）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包括但不限于持有

其他企业股权、股份、合伙份额，在其他企业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生物



源目前及未来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2）自本承诺函签

署之日起，凡本人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投资可能会与生物源目前及未

来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会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予生物源；（3）如本

人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济实体未履行前述承诺而给生物源造成经济

损失，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控股股东苏州万生源亦于 2016年 10 月 19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自

签署本承诺函之日起，本公司将在中国境内外的任何地区，不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

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司或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不以任

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或其子公司产品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或

其子公司产品的业务或活动，并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或其

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

让予公司或其子公司；不制定与公司或其子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经营发展规

划。”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各项措施均有效执行，未发现控股股东或是

实际控制人有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同业竞争规范措施充分、合理，有效执行，不影响公

司经营。 

六、公司存在对重大客户依赖的情况。请公司进一步披露报告期向前五大

客户的销售情况，补充说明并披露主要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景、定价政策

和销售方式，与前五大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请公司结合客户集中情况和业

务开展情况说明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请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意见】 

（一）请公司进一步披露报告期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补充说明并披

露主要客户的获取方式、交易背景、定价政策和销售方式，与前五大客户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情况”之“（三）主要客户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的基本

情况，详见附件。 

公司与前五大客户中的苏州万生源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四大客户不存在关

联关系。苏州万生源为公司控股股东，且公司为 2014年度、2015年度第一大客

户。 

（二）请公司结合客户集中情况和业务开展情况说明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

力。 

依据公司说明，公司主营业务为功能性酸度调节剂、微生态制剂等生物饲料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公司下游行业饲料行业整合步伐加快，大型饲料

生产商集中度提高，从而促使大型养殖企业、饲料龙头企业对饲料添加剂的需求

越来越集中。该种行业特性，体现出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

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主要客户集中的风险”部分进行了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包括：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佑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特驱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广东长江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等国内大型畜牧企业。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符合下游行业实际情况及业务

特点。公司目前正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开发新客户，以降低客户集中程度。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苏州万生源为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之一，系公司

的控股股东，公司与其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前五大客户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

但受到行业及业务特性的影响，客户集中度较高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

影响。



七、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以下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1）公司的财务、

机构、人员、业务、资产是否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分

开；（2）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其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回复意见】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拥有的《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财务人员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工资明细，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相关会议文件，抽查了公司的部分业务合同，公司资产的权属

证明以及公司出具的《独立性说明》等文件。 

1、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司的业务资质、业务合同，经本所律师查验及公司确认，公司主要从

事功能性酸度调节剂、微生态制剂等生物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

具备与经营有关的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业务流程，公司业务独立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相关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情况详见法律意见书“9关联

交易及同业竞争”部分。 

公司在报告期内以自身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和签订合同，具有直接面向市场

的独立经营能力。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2、公司的资产独立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现场核查，公司合法拥有日常经营所需的货币资

金和相关设备的所有权。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与股东的资产权属关系界

定明确，公司拥有的资产详见法律意见书 “10公司的主要资产”部分及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第二部分”之“三、关于公司专利的补充披露”，公司关联方应收

应付款详见法律意见书“10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部分。除此之外，公司主要

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利用其股东权利或者实际控制力，通过关联交

易、垫付费用、提供担保及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侵占公司的资金、资产的情形，

公司在资产独立性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专利中“一种利用乳酸菌生物合成纳米氧化锌的方法及纳米氧化锌复合

饲料添加剂”为公司与关联方胡文锋、万生源共有，现相关各方正着手将前述“一

种利用乳酸菌生物合成纳米氧化锌的方法及纳米氧化锌复合饲料添加剂”专利转

至公司名下的相关工作。以上交易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承诺，承诺将配合办理上述专利过户

至公司的手续，转让价格将以公允的评估价格为依据，不会以任何理由阻挠或拒

绝转让。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共有的上述专利对公司的资产独立性有一定影

响，但由于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未使用该等专利，且相关各方已着手

将该等专利转至公司名下的相关工作。因此，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共有

专利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资产独立性造成实质影响。 

公司由生物源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生物源有限所有的资产全部由公司承继，

根据评估报告、验资报告，并经查验公司提供的相关权属证书等有关文件资料，

公司具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经营系统、辅助经营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生产设备，公司主要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3、公司的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均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主要股东干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人

事任免决定的情况。 

（1）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公司

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在主要股东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及领薪的情形。公司的财务人员也未在公

司的主要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薪。 



（2）根据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凭证以及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证明等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

已依法与员工签订独立的劳动合同，并严格执行有关劳动工资制度，独立发放员

工工资；公司进行了社会保险登记并为员工购买了社保。公司在劳动、人事、工

资报酬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险等方面完全独立管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人员独立。 

4、公司的机构独立 

公司已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并制定了完善的

议事规则；公司具有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均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不存

在与主要股东及其控制企业机构混同或合署办公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机构独立。 

5、公司的财务独立 

公司建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财务核算体系及财务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的

财务人员，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公司在银行独立

开户，独立核算；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独立纳税。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本

所律师核查相关审计报告，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

主要股东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二）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其是否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 

【回复意见】 

1、2014 年至 2015 年度，公司对控股股东苏州万生源的销售额占营业收入

的比重分别 57.95%和 50.88%，因此，2014 年至 2015 年度公司对关联方苏州万

生源存在一定依赖。 

2、2016 年 9 月 30 日，发起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对公司报告期内

关联交易进行追溯确认的议案》，对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追溯确认，且报



告期内的关联交易未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况。 

3、自 2016年开始，公司未再与关联方苏州万生源发生交易，因此，对于苏

州万生源的销售依赖情况已消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虽然公司在报告期内对关联方存在一定依赖，但该等

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追溯确认且定价公允，且对关联方的依赖情况现已解决，因此，

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三）公司是否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能否保证财务部门岗位齐

备，所聘用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能够胜任该岗位工作，能够

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 

【回复意见】 

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制定的财务会计制度，查阅了财务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

证，访谈了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公司在基于《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通用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基础上，制定了《会计管理规

章制度》。该制度对公司财务部的主要职责、日常财务审批、货币资金管理、印

章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成本核算、日常工作交接、会计档案管理等方面做出了

相应的规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建立了规范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财务部门岗位

齐备，所聘用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能够胜任该岗位工作，各关

键岗位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公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告编制

有良好基础。 

八、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露资金占用情况，

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清理时间、决策程序的完

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

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报告期内至审核期间，关联方往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款项性质 2016.12.31 2016.07.31 2015.12.31 2014.12.31 

万生源 应收账款 - - - 109.92 

广州市瑞牧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应收账款 0.26 - - - 

东智精冲 其他应收款 - - - 100.00 

合计 - 0.26 - - 209.92 

报告期内，公司与万生源发生关联交易。2014 年 12月 31日，公司应收万

生源 109.92 万元系公司与万生源关联销售产生的余额。 

广州市瑞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生物源公司股东曹永长控股公司，2016年

7 月 29 日，曹永长成为生物源公司的股东，其控股公司广州市瑞牧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于 2016年向生物源公司采购饲料添加剂，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未付生

物源公司货款 2,620.00 元。公司与关联方广州市瑞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

销售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报告期内至审核期间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拆借金

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归还日 

支付

利息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

质 

1 
东智精

冲 
100.00 2012.11.14 2015.12.31 2015.12.01 0.00 

关联方借

款 

非经营

性往来 

2 胡文锋 20.00 2016.11.28 - 2016.12.22 0.00 
代扣个人

所得税 

经营性

往来 

3 崔静波 20.00 2016.11.28 - 2016.11.16 0.00 
代扣个人

所得税 

经营性

往来 

4 曹永长 60.00 2016.11.28 - 2016.11.23 0.00 
代扣个人

所得税 

经营性

往来 

公司由于股改时存在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016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代个人股东曹永长、胡

文锋、崔静波缴纳股改时的个人所得税，截至 2016 年 12 月 23 日，上述股东已

将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款归还公司。其他应收款-代扣个人所得税属于往来款

性质中的经营性往来，不属于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代缴税款后，股东

及时将该笔税款归还了公司，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东智精冲系生物源之股东万生源控股股东，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100.00 万元，该笔借款主要系满足东智精冲资金需求，无息提供的借款，该借

款日期为 2012 年 11 月 14 日，已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归还。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签署日，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已全部归还。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相关治理尚存在不完善之处，未制订专门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未履行完善的决策程序，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未签署协议，未约定利息，

但为规范公司经营管理及登陆资本市场，公司于报告期内积极规范关联方占用资

金情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关联方资金占款均已收回本金，未收取

利息。 

股份成立后，公司依法建立“三会一层”，并按照《公司法》、 《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章程必备条款》

等规定建立公司治理制度，公司在《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

事会议事规则》中对关联交易进行了相关规定，并制订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对关联交易和关联人的认定、关联交易的回避与表决、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关

联交易的审议程序与披露等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5%以上的股东均出具了《承诺函》。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反相应承诺、

规范情况。 

九、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是否

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若存在的，请公司披

露被列入名单、被惩戒的原因及其失信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

事项，并说明核查方式，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经本所律师检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 

（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系统以及中国执行公开信息网“全

国 法 院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信 息 公 布 与 查 询 ” 平 台

（http://shixin.court.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http://gsxt.saic.gov.cn/ ） 及 信 用 中 国 （ 网 址 ：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 、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了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失信情况和被执行联合

惩戒的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

审查期间均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依据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于 2017年 1月 5日出具的《声明》，“自 2014 年 1月 1

日至本声明出具之日，本人/本公司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因

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

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据此，律师认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子公司。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

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

合挂牌条件。 

 

第二部分 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公司申报后审查期间，新取得或换发了如下资质证书： 

序

号 

持

有

人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1 

生

物

源 

深圳市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SZ2016737 

深圳市科技创新

委员会、深圳市财

政局 

 

2016.12.20 

 

2019.12.19 

2 

生

物

源 

出口饲料生产、加

工、存放企业检验

检疫注册登记证 

4403AF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深圳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2016.12.22 

 

2021.12.21 

3 
生

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报关单位注
4403140049 

中华人民共和国

深圳海关 
2017.01.10 长期有效 



源 册登记证书 

   二、关于公司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补充披露 

1、在法律意见书“9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9.1关联方”之“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序号 姓名 关联关系 

1 杨春 曹永长之妻 

2 曹永军 曹永长之兄弟 

3 广州市瑞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曹永军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在法律意见书“9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之“ 9.2 重大关联交易”之“1）

关联方交易”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6年 8-12 月 2015发生额 2014 年发生额 

广州市瑞牧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饲料销售 6500 -- -- 

上述补充披露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并通过。 

三、关于公司专利的补充披露 

在法律意见书“10 公司的主要财产”之“10.3无形资产”之“2）专利权”

中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 

日期 

1 

华南农业

大学、东莞

畜牧科学

研究所、生

物源有限 

一种蜡样芽

孢杆菌 YSQ08

及其应用 

发明 ZL201310225409.9 2013.06.07 2015.12.02 

2 

胡文锋、苏

州万生源

生物科技

一种利用乳

酸菌生物合

成纳米氧化

发明 ZL201310147492.2 2013.04.25 2015.11.18 



有限公司、

生物源有

限 

锌的方法及

纳米氧化锌

复合饲料添

加剂 

依据公司的说明，公司现在的日常经营、生产活动中并未实际用到上述两项

补充披露的专利。上述专利中，“一种利用乳酸菌生物合成纳米氧化锌的方法及

纳米氧化锌复合饲料添加剂”为公司与关联方胡文锋、苏州万生源共有。现相关

各方正着手将前述“一种利用乳酸菌生物合成纳米氧化锌的方法及纳米氧化锌复

合饲料添加剂”专利转至公司名下的相关工作。 

公司关联方胡文锋、苏州万生源已分别出具承诺，承诺将配合办理上述专利

过户至公司的手续，转让价格将以公允的评估价格为依据，不会以任何理由阻挠

或拒绝转让。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其他人共有的上述专利对公司的资产独立性有一定影

响，但由于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并未使用该等专利；且相关各方已着手

将该等专利转至公司名下的相关工作。因此，公司与其他权利人共有专利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资产独立性造成实质影响。 

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

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

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 



附件：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基本情况 客户公司网站 
客户的获

取方式 
交易背景 经销/直销 定价政策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以养鸡业、养猪业、养牛业为主导，

兼营食品加工、动物保健品的跨行业、跨

地区发展的大型畜牧企业集团；是广东省

农业龙头企业和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之一。 

http://www.wens.

com.cn/ 
招投标 

销售功能性

酸度调节

剂、微生态

制剂等生物

饲料 

直接销售 
产品成本+

费用+利润 
否 

安佑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一家主要从事饲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产品包括猪饲料、水产饲料、禽饲料和反

刍饲料等的大型企业集团。 

http://www.ansch

ina.cn/ 
商业谈判 

销售功能性

酸度调节

剂、微生态

制剂等生物

饲料 

直接销售 
产品成本+

费用+利润 
否 

四川特驱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 

一家以农牧业为基础，农牧、食品、教育

几大产业协调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 

http://www.scteq

u.com/ 
招投标 

销售功能性

酸度调节

剂、微生态

制剂等生物

饲料 

直接销售 
产品成本+

费用+利润 
否 

广东长江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一家集生猪饲养、生猪优良品种培育、生

猪屠宰、肉类加工、驼鸟生产、饲料生产、

林业生产、农贸市场经营服务、进出口贸

易等大型企业集团。 

- 商业谈判 

销售功能性

酸度调节

剂、微生态

制剂等生物

饲料 

直接销售 
产品成本+

费用+利润 
否 



南昌大佑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系一家大型专业化预混料企业，主要从事

生产销售人工乳、教槽料、保育料、猪、

鸡、鱼系列预混料。 

http://www.dayou

nong.com/ 
商业谈判 

销售功能性

酸度调节

剂、微生态

制剂等生物

饲料 

直接销售 
产品成本+

费用+利润 
否 

苏州万生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系一家集食品、饲用、环保生物技术产品

“产学研”于一体的民营科技企业。 

http://www.shouz

all.com/ 
商业谈判 

销售功能性

酸度调节

剂、微生态

制剂等生物

饲料 

直接销售 
产品成本+

费用+利润 
是 

赣州八维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系一家专业的动物营养、动物保健和服务

的供应商。 

http://www.8v.co

m.cn/ 
商业谈判 

销售功能性

酸度调节

剂、微生态

制剂等生物

饲料 

直接销售 
产品成本+

费用+利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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